
附件2

社区矫正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社区矫正 项目起止时间 2020.1.1-2020.12.31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是 项目属性 延续性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29.99 528.66 99.75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

付资金

       区级财政资

金
529.99 528.66 99.75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坪山区司法局将通过信息化、智能化应用，促进社区矫正教育监管

模式不断创新，切实增强工作质效。同时进一步拓展创新技术的应

用领域，以标准规范、网络安全、运维服务为支撑体系，实现大数

据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移动技术、物联网的智慧化融合，争取把“智

慧矫正”打造成我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张靓丽名片。

加强社区矫正机制建设，大力夯实社区矫正监管

教育基础，加大信息化设备的投入，实现市、区

、街道三级联动；开展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社矫业

务培训、社矫法普法宣传从而提高社区矫正执法

水平；通过走访摸排，强化重点人员管控和分类

管理，切实提高了社区矫正监管水平，健全防控

体系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

未完成原因和改

进措施

产

出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教育改造列管矫正人员数量 ≧50人 147

年重新犯罪人数 0人 0

社区矫正人员每月参加公益活动 ≧1次 5
因受疫情影响，

减少人员聚集

每月组织社区矫正人员集中学习、教育培训 ≧1次 10
因受疫情影响，

减少人员聚集

每月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≧1次 12

质量指标

安排矫正人员入矫、解矫的及时和规范程度 ≧90% 90%

矫正对象学习教育按期完成率 ≥95% 95%

矫正重点监管对象占总体比重 ≤30% 10%

社矫功能场所设置合理程度 ≧90% 90%

智慧社区矫正中心各项工作制度践行程度 ≧90% 90%

时效指标

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周期 3月/次 3月/次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% 100%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矫正人员脱管漏管率 0 0

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 ≤0.2% 0

生态效益

指标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辖区社会稳定维护程度 效果显著 90%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社区矫正对象满意度 80% 90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人： 赵 益 联系电话： 0755-89363953

备注：1.请按项目体系一级开展绩效自评，一个项目填报一份自评表。

      2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  3.产出数量指完成数、计划完成率等指标；产出质量指产出应该达到的规格、公共服务品质等，如政策公平性、工程验收通过率、

业务达标率等；工作实效指按照既定计划完成，如按时完成率等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已有评价系统取数 ；社会效益指

社会稳定、社会文明、社会公正、满足特定人群如残疾人事业需要等；生态效益指设备的污染性减少，水、大气、土壤等环境的改善；经

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价值，利润、税收、产值等；可持续影响指未来的收益和效益等。

     4.定量指标填写实际完成数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     5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
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项目起止时间 2020.1.1-2020.12.31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项目属性 延续性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24.78 317.47 97.75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

付资金

       区级财政资
金

324.78 317.47 97.75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维护局机关正常运转，保持聘用人员稳定性和积极性。

较好地保障了机关的日常办公运行，水电邮和机关

办公设备及人员均运转顺畅，员额内聘用人员基本
稳定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

措施

产
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资产管理系统维护次数 12 12

档案整理服务次数 4 4

内控和财务报告编制服务次数 2 2

质量指标

资产系统报送数据准确率 ≥99% 100%

内控和财务报告通过率 ≥99% 100%

机关电信网络畅通率 ≥99% 100%

时效指标
机关人员平均服务时长 1年 1年

电话及网络服务覆盖期间 1年 1年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% 100%

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履职程度 90% 90%

生态效益
指标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辖区社会稳定促进程度 效果显著 90%

满意
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标

机关工作人员满意度 90% 90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人： 赵 益 联系电话： 0755-89363953

备注：1.请按项目体系一级开展绩效自评，一个项目填报一份自评表。

      2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  3.产出数量指完成数、计划完成率等指标；产出质量指产出应该达到的规格、公共服务品质等，如政策公平性、工程验

收通过率、业务达标率等；工作实效指按照既定计划完成，如按时完成率等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已有评价

系统取数；社会效益指社会稳定、社会文明、社会公正、满足特定人群如残疾人事业需要等；生态效益指设备的污染性减少，

水、大气、土壤等环境的改善；经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价值，利润、税收、产值等；可持续影响指未来的收益和效益

等。

     4.定量指标填写实际完成数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     5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

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基层司法业务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基层司法业务 项目起止时间 2020.1.1-2020.12.31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项目属性 延续性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674.18 1612.89 96.34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
付资金

63 63 100.00%

       区级财政资
金

1611.18 1549.89 96.20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1.推动辖区律师行业规范化建设，提升社区法律顾问的
服务质量，不断满足我区公共法律服务的需求。2.保障
辖区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，监督管理本
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。3.建立健全辖区调解服务体
系，实现“矛盾不上交”的目标，促进辖区社会稳定。
4.强化普法宣传，提升辖区居民学法守法意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辖区律师行业规范化建设得到提高，社区法律顾问
的服务质量得到提升，不断满足我区公共法律服务的
需求。2.全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493宗，帮助挽回
经济损失约3937.05万元，群众和受援人满意度高。
3.建立完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，并建立辖区商事调解
组织，稳定了调解人员队伍。4.开展普法“五进”活
动，举办近百场普法宣讲会，显著促进辖区居民学法
守法意识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

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社区法律服务次数 ≥4000次 4305

法律援助案件办结数量 300 447

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数量 200 200

调解案件受理量 ≥2000件 2255

民法典普法宣讲会数量 100场 121

质量指标

基层法治参与率 100%参与 100%

学法考试通过率 ≥99% 100%

调解案件成功率 90% 94.59%

时效指标

基层法治响应及时性 1个工作日内 100%

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审批时效 3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

案件平均调解时长 ≤7天 6天

成本指标
成本控制率 100% 100%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基层法治效益率 显著提升 90%

 帮助群众挽回的经济损失 2000万 3790.19万

辖区群众学法守法覆盖率 90% 90%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辖区社会稳定维护程度 效果显著 90%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
社区居民满意度 ≥90％ 100%

受援人满意度 ≥90％ 100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人： 赵 益 联系电话： 0755-89363953

备注：1.请按项目体系一级开展绩效自评，一个项目填报一份自评表。
      2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      3.产出数量指完成数、计划完成率等指标；产出质量指产出应该达到的规格、公共服务品质等，如政策公平性、工程验
收通过率、业务达标率等；工作实效指按照既定计划完成，如按时完成率等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已有评价
系统取数；社会效益指社会稳定、社会文明、社会公正、满足特定人群如残疾人事业需要等；生态效益指设备的污染性减少，
水、大气、土壤等环境的改善；经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价值，利润、税收、产值等；可持续影响指未来的收益和效益
等。
     4.定量指标填写实际完成数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     5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
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法制建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法制建设 项目起止时间 2020.1.1-2020.12.31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项目属性 延续性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12.3 410.83 99.64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
付资金

       区级财政资
金

412.3 410.83 99.64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协助区委区政府开展全面依法治区工作，确保重大行政
决策合法合规，促进科学决策；将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
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。

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法治保障，较好地控制了行
政决策风险，有力促进辖区全面依法治区工作的开
展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

进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设立专项法律服务 4项 6项

开展学法培训活动 5次 8次

质量指标

法律事务及时处理、有效程度 ≥90% ≥90%

专项法律服务验收合格率 ≥90% 100%

时效指标
专项法律服务时间 ≤1年 100%

成本指标
成本控制率 100% 100%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重大行政决策合法合规度 显著提升 80%

区行政复议、诉讼及重大信访案件处
理质量

积极有效 80%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辖区社会稳定维护程度 效果显著 90%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
区领导及本局领导同事满意度 ≥80% ≥80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人： 赵 益 联系电话： 0755-89363953

备注：1.请按项目体系一级开展绩效自评，一个项目填报一份自评表。
      2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      3.产出数量指完成数、计划完成率等指标；产出质量指产出应该达到的规格、公共服务品质等，如政策公平性、工程
验收通过率、业务达标率等；工作实效指按照既定计划完成，如按时完成率等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已有
评价系统取数；社会效益指社会稳定、社会文明、社会公正、满足特定人群如残疾人事业需要等；生态效益指设备的污染性
减少，水、大气、土壤等环境的改善；经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价值，利润、税收、产值等；可持续影响指未来的收
益和效益等。
     4.定量指标填写实际完成数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     5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
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进行加权平均计算
。



培训支出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培训支出 项目起止时间 2020.1.1-2020.12.31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项目属性 延续性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3.95 15.42 64.38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
付资金

       区级财政资
金

23.95 15.42 64.38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总体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提升本局工作人员业务素质，对特定服务和管理对象开
展有关法治、普法和社矫等方面的讲座和培训，提升有
关人员学法、守法、用法意识和水平。

基本按照年初培训计划开展了培训工作，在全区法治
培训、普法宣传和社区矫正等方面收到良好效果。但
由于受到疫情影响，原计划外出参加的各类业务培训
受到较大影响，导致培训经费结余较多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

措施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社区法律顾问培训举办次数 ≥1次 2

人民调解专项培训次数 3次 3

调解培训参加人次 150 173

质量指标

人民调解员参加培训效果反馈 较好 80%

社区法律顾问参加培训效果反馈 较好 80&

时效指标
平均培训覆盖周期 ≤6个月 6个月

成本指标
成本控制率 100% 100%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司法行政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度 显著 80%

生态效益
指标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辖区社会稳定维护程度 效果显著 90%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

标
参训人员满意度 ≥90% 90%

主管业务部门满意度 ≥80% 90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人： 赵 益 联系电话： 0755-89363953

备注：1.请按项目体系一级开展绩效自评，一个项目填报一份自评表。

      2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  3.产出数量指完成数、计划完成率等指标；产出质量指产出应该达到的规格、公共服务品质等，如政策公平性、工程验收

通过率、业务达标率等；工作实效指按照既定计划完成，如按时完成率等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已有评价系统

取数；社会效益指社会稳定、社会文明、社会公正、满足特定人群如残疾人事业需要等；生态效益指设备的污染性减少，水、大

气、土壤等环境的改善；经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价值，利润、税收、产值等；可持续影响指未来的收益和效益等。

     4.定量指标填写实际完成数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     5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

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其他司法支出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

（2020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其他司法支出 项目起止时间 2020.1.1-2020.12.31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司法局

是否重点绩效项目 否 项目属性 延续性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
年度资金总额： 620.7 620.7 100%

 其中：上级转移支

付资金

       区级财政资

金
620.7 620.7 100%

        其他资金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为辖区公证处提供充足运营补贴，保障其正常运转。应对
年初无法编列预算的机关突发、紧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事

件。

2020年度坪山公证处工作顺利开展，为辖区居民提供较
为优质的公证法律服务；较好地应对了新冠疫情对我局

机关工作的影响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
未完成原因和改

进措施

产

出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公证业务办理件数 ≥2000件 公证业务办理9827件

公证业务服务主体数量
群众≥

5000人；公司

≥200家

接待办证群众和电话

咨询12000余人次；服

务办证企业350余家

质量指标

提升公证业务服务质量 显著提升 90%

以公证服务促进普法宣传 显著促进 90%

无假证；错证率在1‰内 / 2020年无假证、无错
证。

时效指标 各类公证业务办理时长符合程序规定期限

占比
≥95% 98%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100% 100%

效

益
指
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社会效益
指标

加强和完善公证法律服务流程体系，提高
公证法律服务质量。

较为显著 90%

可持续影
响指标

普及公证法律知识，为坪山乃至深圳市民

提供优质、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
长期 90%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公证业务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5% 95%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请填无。

填表人： 卢 潮 联系电话： 0755-89668054

备注：1.请按项目体系一级开展绩效自评，一个项目填报一份自评表。

      2.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  3.产出数量指完成数、计划完成率等指标；产出质量指产出应该达到的规格、公共服务品质等，如政策公平性、工程验收通过

率、业务达标率等；工作实效指按照既定计划完成，如按时完成率等；服务对象满意度一般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已有评价系统取数 ；社

会效益指社会稳定、社会文明、社会公正、满足特定人群如残疾人事业需要等；生态效益指设备的污染性减少，水、大气、土壤等环

境的改善；经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价值，利润、税收、产值等；可持续影响指未来的收益和效益等。

     4.定量指标填写实际完成数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     5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

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主管部门汇总时，进行加权平均计算。


